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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顺风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 如何担责
盗窃公司财物
俩90后员工获刑罚

2015 年 3 月，王某、张某、齐某与某银
行签订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王某向银行借
款 50 万元，由张某及齐某提供担保，担保
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016 年 4 月借款到
期后，王某未偿还借款本息，银行将王某、
张某、齐某 3 人诉至法院。在案件审理期
间，经法官多方协调，张某代为王某偿还
借款本金 50 万元及利息。张某履行了保证
责任后，多次向王某催要借款未果，遂向法
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某偿还其 50 万元借款
本金及利息，齐某对其中的 25 万元借款本
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从银行出具的《保证
人已经完全履行了保证义务证明》显示，张
某已代王某向银行偿还了全部借款本息。
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张某已经向债权人
清偿了全部债务，故享有向债务人王某追
偿全部债务，或向另一保证人齐某追偿应
由其承担部分债务的权利。又因张某、齐
某均为借款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保证人，
且未约定保证份额，故清偿的债务应由两
保证人齐某与张某平均分担。故此，法院
判决王某偿还张某 5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
息，齐某对其中的 25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
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同一债务有
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
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
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
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
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
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
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
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连
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
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
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
平均分担。

本案中，张某、齐某作为王某借款的连
带责任保证人，任何一人均应向银行偿还
全部借款本息。在张某实际履行了 50 万元
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保证责任后，其有权向
债务人王某追偿，也可以向另一保证人齐
某 部 分 追 偿 ，也 可 以 同 时 向 王 某 、齐 某 追
偿，但只不过向齐某追偿时，按照《担保法》
第十二条的规定，他承担的仅是按约定应
当承担的份额。由于张某与齐某未约定内
部的保证责任分担比例，故按照最高人民
法 院《关 于 适 用 < 担 保 法 >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张某与齐某应
平均分担，每个人各承担王某 25 万元借款
本金及利息。据此，法院最终作出了王某
偿还张某 5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齐某对
其中的 25 万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判决。

2018 年 8 月 4 日至 14 日，
短 短 十 天 时 间 ，保 定 市 区 某
小区地下车库先后有三辆私
家车被人划损。这到底是怎
么回事呢？车主通过调阅小
区 监 控 录 像 并 报 警 发 现 实
情 。 原 来 ，该 小 区 地 下 车 库
348 号 车 位 因 户 主 不 在 此 处
居 住 ，尹 某 经 常 将 自 己 的 车
在 此 停 放 。 其 间 ，尹 某 发 现
该车位被其他车辆“霸占”，
便先后四次用门钥匙将停放
在该车位的宝马、大众宝来、
沃尔沃车辆划损。经保定市
价 格 认 证 中 心 鉴 定 ，造 成 车
辆损失共计 7804 元。

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人 民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被
告人尹某因他人占用其经常
使 用 的 车 位 ，先 后 四 次 划 损
三 辆 轿 车 ，故 意 损 坏 他 人 财
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
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告人
尹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从
轻 处 罚 。 案 发 后 ，被 告 人 尹
某亲属代其赔偿被害人全部
经济损失，取得谅解，酌情可
从轻处罚。法院遂以故意毁
坏 财 物 罪 ，判 处 被 告 人 尹 某
有期徒刑 10 个月，缓刑一年。

《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
规定，犯故意毁坏财物罪的，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 罚 金 ；数 额 巨 大 或 者 有 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 3 年以上 7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同 时 ，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
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
案 追 诉 标 准 的 规 定》第 三 十
三 条 规 定 ，故 意 毁 坏 公 私 财
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予 立 案 追 诉 ：造 成 公 私 财 物
损 失 五 千 元 以 上 的 ；毁 坏 公
私 财 物 三 次 以 上 的 ；纠 集 三
人 以 上 公 然 毁 坏 公 私 财 物
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本 案 中 ，被 告 人 尹 某 用
防盗门钥匙先后四次划损三
辆 轿 车 ，且 造 成 车 辆 损 失 共
计 7804 元，符合“毁坏公私财
物三次以上”和“造成公私财
物 损 失 五 千 元 以 上 ”两 个 立
案追诉情形，应判处 3 年以下
有 期 徒 刑 、拘 役 或 者 罚 金 。
但鉴于尹某到案后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且
其亲属代其赔偿了被害人全
部经济损失，取得谅解，依法
可从轻和酌情从轻处罚。据
此 ，法 院 最 终 判 决 尹 某 有 期
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尹某私占他人车位本就
不 该 ，更 不 该 因 他 人 占 用 其
经 常 使 用 的 车 位 而 划 车 泄
愤 ，最 终 尹 某 只 能 自 食 违 法
犯 罪 带 来 的 恶 果 。 在 此 ，办
案 法 官 也 提 醒 广 大 车 主 ，平
时要注意规范停车，莫停“霸
王车”，临时停车要在车上留
好联系方式，方便自己，也要
方 便 他 人 ，共 同 维 护 良 好 社
会秩序。

现实生活中，遇到朋友搭车，
是搭，还是不搭？相信绝大多数
人回答是肯定的：搭。但殊不知，
安全到达目的地，一定是你好、我
好、大家好。可一旦发生意外，结
果可能是好心人成仇人，因为赔
偿对簿公堂。这不，曲阳县人民
法院日前就审结这样一起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

张五、王六（均系化名）系好
友，一天晚上一起吃饭后，王六搭
乘张五驾驶的车辆回家。路上，
由于张五操作不当，与路边的水
泥墩相撞，车辆侧翻，发生交通事
故，致王六受伤。经交警部门责
任认定，张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王六无责任。

王六伤愈出院后，因医疗费
等 各 项 费 用 的 分 担 问 题 与 张 五
协 商 无 果 ，遂 将 其 告 上 法 庭 ，要
求张五赔偿他包括医疗费、误工
费 、护 理 费 、精 神 损 失 费 在 内 的
全部损失。

曲阳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
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张五
驾车致乘车人王六受伤，其应对
王六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但王六系无偿搭乘张五驾驶的车
辆，双方构成好意同乘，应当依法
减 轻 被 告 张 五 的 赔 偿 责 任 。 据
此，法院作出判决，张五赔偿王六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合
理损失 4.9 万元的 70%，即 3.43 万
元，并驳回王六 1 万元精神损失
费的诉讼请求。

好意搭乘，是指经同意无偿
搭乘他人车辆的行为，即我们通
常所说的“搭顺风车”，在日常生
活中非常普遍。但发生交通事故
后 的 侵 权 责 任 认 定 ，《侵 权 责 任
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
并无明确规定。实际判例中，一

般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
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
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
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
等费用”的规定，判决负有过错的
驾驶者对无过错的搭乘者承担侵
权责任。

本案中，张五作为机动车驾
驶 人 ，应 带 遵 守《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
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但因

操作不当，与路边的水泥墩相撞，
致王六受伤，张五具有过错，所以
应当对无过错的搭乘者王六承担
侵权责任。

同时，张五基于朋友情谊免
费搭乘王六回家，没有任何的获
利，不产生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
约束关系，双方不构成客运合同
关系。根据公平原则，应适当减
轻驾驶者的赔偿责任，故此法院
对王六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不
予支持。

此外，好意同乘是一种善意
施惠行为，是公序良俗的重要组
成部分，应当倡导和保护，故应当
酌情减轻驾驶者的赔偿责任，以
此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全社会树立
诚信友爱的社会风气。据此，法
院 最 终 判 决 张 五 赔 偿 王 六 医 疗
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合理损
失 4.9 万元的 70%，即 3.43 万元，王
六自行承担损失 4.9 万元的 30%，
即 1.47 万元，并驳回王六 1 万元精
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

安全是家庭幸福的保证，事
故是人生悲剧的祸根。既然搭顺
风车之事不可避免，那么办案法
官在此提醒车辆所有者，在驾驶
车辆特别是有朋友搭乘自己的车
辆时，一定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
驶，以确保自己和搭车朋友的安
全，让好心有好结果。

90 后的吴某平日里很讲
义 气 ，交 友 广 泛 。 2018 年 3
月的一天，其之前认识的一
个朋友强某找上门来，称与
家人吵架离家出走，现没有
了住处，请求在其空闲的房
间里住一段时间。吴某觉得
兄弟有难，自己必须要帮忙，
遂收留强某在自己家住下。
但令吴某没想到的是，强某
竟 然 在 他 家 中 吸 食 起 了 冰
毒，但其碍于兄弟面子没有
加以劝阻。之后，强某不仅
自己多次在暂住吴某的家中
吸食冰毒，还伙同多人一起
吸食冰毒，吴某发现后仍未
予以制止，也没有报警。

去 年 6 月 ，在 一 次 清 查
行动中强某被警方抓获，交
代了自己伙同他人在吴某家
吸毒行为。随后，吴某被警
方立案侦查，并移送公诉机
关审查起诉。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吴 某
违反毒品管理法规，多次为
他人吸食毒品提供场所，其
行为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吴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且当庭自愿认罪，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法院遂最
终 判 处 吴 某 有 期 徒 刑 10 个
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条
规定，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
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 役 或 者 管 制 ，并 处 罚 金 。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
定 ，容 留 他 人 吸 食 、注 射 毒
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条
的规定，以容留他人吸毒罪
定罪处罚：一次容留多人吸
食、注射毒品的；二年内多次
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二年内曾因容留他人吸食、
注射毒品受过行政处罚的；
容留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
品的；以牟利为目的容留他
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容留他
人吸食、注射毒品造成严重
后果的；其他应当追究刑事
责任的情形。

本 案 中 ，吴 某 基 于 哥 们
义气，收留强某在自己家暂
住，且在见他单独或伙同多
人在自己家吸食毒品后，其
碍于兄弟情面不予制止，符

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
的“一次容留多人吸食、注射
毒品”和“二年内多次容留他
人吸食、注射毒品”的情形，
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应判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罚金。鉴于
吴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
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据此，法院最终依
法从轻对吴某作出了判处有
期 徒 刑 10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2000 元的判决。

在 事 实 和 法 律 面 前 ，不
能 讲 哥 们 义 气 。 办 案 法 官
借本案提醒广大民众，朋友
本应互相帮助，但应分清是
非曲直，不要因为一时的哥
们义气和对法律的无知，而
触犯刑律。要慎交友、交好
友 ，做 一 个 知 法 、守 法 的 好
公民。

致 富 路 千 万 条 ，守 法 第
一条。但两名 90 后年轻人为
了 快 速 致 富 ，不 恪 守 本 分 认
真 工 作 不 说 ，却 将 贪 婪 的 手
伸 向 公 司 财 物 ，最 终 身 陷 囹
圄，后悔晚矣。

2018 年 3 月份，某公司员
工师某、刘某经事先预谋，在
廊坊市安次区龙河园区公司
车间内，盗窃各类手机零部件
800 余个。经价格部门认定，
被盗物品价值 14208 元。案发
后，公安人员追回被盗手机零
部件 743 个，并已退还被害人。

安 次 区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被告人师某、刘某以非法
占 有 为 目 的 ，秘 密 窃 取 他 人
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
成 盗 窃 罪 。 在 共 同 犯 罪 中 ，
二 被 告 人 均 积 极 主 动 ，系 共
同 主 犯 。 鉴 于 师 某 、刘 某 能
够 如 实 供 述 自 己 的 罪 行 ，且
赃 物 已 被 追 回 退 还 被 害 人 ，
可以对二被告人酌情从轻处
罚 。 最 终 ，法 院 依 法 判 决 被
告人师某、刘某犯盗窃罪，均
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并处
罚金 1 万元。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 或 者 多 次 盗 窃 的 ，处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 役 或 者 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
巨 大 或 者 有 其 他 严 重 情 节
的 ，处 三 年 以 上 十 年 以 下 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最
高 人 民 法 院《关 于 审 理 盗 窃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个人盗
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
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三万
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
巨大”。

本案中，被告人师某、刘
某盗窃公司手机零部件价值
14208 元 ，为“ 数 额 较 大 ”情
形 ，应 判 处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 处 罚 金 。 由 于 师 某 、刘 某
能 够 如 实 供 述 自 己 的 罪 行 ，
且 赃 物 已 被 追 回 退 还 被 害
人 ，故 此 法 院 最 终 酌 情 从 轻
判处二被告人有期徒刑 10 个
月，并处罚金 1 万元。

天 上 不 会 掉 馅 饼 ，也 没
有 不 劳 而 获 的 事 情 。 在 此 ，
办 案 法 官 提 醒 大 家 ，幸 福 都
是 奋 斗 出 来 的 ，只 有 脚 踏 实
地 ，靠 自 己 的 双 手 创 造 出 来
的 财 富 才 能 拥 有 得 心 安 理
得 。 走 歪 门 邪 道 ，终 将 付 出
惨痛代价。

郝某与叶某系男女朋友关系，且
已同居一年。其间，二人因琐事经常
发生争吵,关系日渐恶化。2018 年 2 月
16 日,郝某与叶某因故再次大吵,叶某
便 正 式 提 出 分 手, 搬 回 父 母 家 居 住 。
后郝某多次给叶某打电话，承认自己
性格暴躁，承诺今后一定改正，以求叶
某能回心转意。不料叶某对此毫不动
心，坚称不会再给郝某一丁点机会，并
要求郝某不要再打扰其平静的生活。

2018 年 3 月 10 日 晚, 心 情 郁 闷 的
郝某酒后来到叶某的父母家,借着酒
劲使劲敲门,并以解决同居期间的钱
物 问 题 为 由 ，强 行 闯 入 叶 某 的 父 母
家。叶某及其父母要求其离开，郝某
非但不离开，还对叶某家中物品进行
摔砸，并威胁如报警就将叶某的隐私
照 片 发 到 网 上 ，后 郝 某 便 在 客 厅 住
下。3 月 12 日下午 6 时许，叶某趁其熟
睡 之 际 报 警 ，郝 某 才 被 民 警 带 离 现
场。随后，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侵入
住宅罪，对郝某立案侦查。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郝某违

背住宅人叶某父母的意志,强行闯入
叶某父母住宅,叶某及其父母要求其
离开而其拒不离开,并摔砸东西，直至
第三天出警人员到场才将其带离,郝
某的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考虑
到郝某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
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可以酌
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郝某犯非法
侵入住宅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

非法侵入住宅罪，是指违背住宅
内成员的意愿或无法律依据，进入公
民住宅，或进入公民住宅后经要求退
出而拒不退出的行为。《宪法》第三十
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
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
入公民的住宅。《刑法》第二百四十五
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
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
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本案中，郝某与叶某是男女朋友
关系,虽然已经同居,但并未办理结婚

手续,其身份在法律上仍然属于朋友
关系,就叶某父母的住宅而言，其不属
于 对 该 住 宅 有 居 住 或 者 出 入 权 利 的
人。同时，郝某经住宅人叶某父母几
次要求退出，拒不退出，直至第三天叶
某趁其熟睡之际偷偷报警，被出警人
员强制带离叶某父母住宅，郝某的行
为已经严重侵害了被害人叶某及其父
母的住宅安宁权。此外，郝某借着酒
劲使劲敲门，声称以解决同居期间的
钱物问题为由，强行闯入叶某的父母
家，且摔砸东西，并以揭露隐私的手段
阻止报警，郝某的行为符合侵入的非
法性。故此，郝某的行为构成非法侵
入住宅罪，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但鉴于郝某能够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且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
济损失，法院最终对郝某作出了判处
其有期徒刑六个月的判决。

家是人们温暖的港湾，任何人都
不能非法侵入。但现实生活中，因感
情纠葛或经济纠纷产生矛盾后，当事
人为达到某种目的，往往通过非法侵
入他人住宅等极端手段逼迫、威胁别
人 ，以 为 能 够 解 决 问 题 。 在 此 ，法 官
提 醒 ，在 面 对 上 述 问 题 时 ，一 定 要 理
智 地 通 过 协 商 、调 解 、诉 讼 的 途 径 去
解决，切不可采取擅闯民宅等不理智
行 为 和 方 式 进 行 所 谓 的“ 讨 要 说
法 ”，否 则 不 仅 不 能 及 时 解 决 问 题 ，
而且还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
法律的严惩。

强闯前女友父母家讨说法强闯前女友父母家讨说法
““痴情痴情””男子触犯刑律被判刑男子触犯刑律被判刑

先后多次划损车辆
故意毁财被判徒刑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
可否向其他保证人追偿

如此哥们义气 结果害人害己

□ 古孟冬 曲轩

□ 古孟冬

□ 赵明

□ 李霞

□ 王晓羽

□ 张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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